附件3
企业安全生产费的会计处理需依据中国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及相关规定，以下是详细的分步说明：
1.计提安全生产费时计入“专项储备”科目：  
    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》，企业应通过 “专项储备——安全生产费” 科目核算安全生产费的提取和使用。  
  会计分录示例  
    借：生产成本 / 制造费用（根据费用归属）  
    贷：专项储备——安全生产费  
    注：具体借方科目需根据企业生产特点，将费用归集至相关成本或费用科目。*
2.支出安全生产费的处理，根据支出性质分为费用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：
（1）费用性支出（如培训、维护、防护用品等）：  
    直接冲减“专项储备”，无需计入当期损益。  
    会计分录示例：  
    借：专项储备——安全生产费  
    贷：银行存款  
  （2）资本性支出（如购置安全设备、建造设施等）：  
步骤1：通过“在建工程”归集成本，完成后转入“固定资产”。  
    借：在建工程  
    贷：银行存款  
    借：固定资产  
    贷：在建工程  
    步骤2：在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，一次性全额计提折旧，冲减“专项储备”。  
    借：专项储备——安全生产费  
    贷：累计折旧  
    注：此类固定资产后续不再按月计提折旧。
3.行业特殊规定
高危行业（如矿山、危化品、建筑施工等）：  
    需按国家规定的比例提取安全生产费（如收入的2%~5%），并严格执行专款专用。  
一般企业：可参考会计准则处理，但无强制提取比例要求。
4.政策依据
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》（财会〔2009〕8号）第三条。  
财政部、应急管理部《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》（2022年修订）明确行业提取标准。
总结要点
科目归属：计提时计入“专项储备”，实际支出区分费用性与资本性。  
固定资产处理：一次性提折旧，避免重复计入成本。  
合规性：高危行业需遵循强制提取比例，确保专款专用。
